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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于 2006 年 4 月 14

日上 

午 9:00-12:00时，在深圳威尼斯酒店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6年 4月 3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 

及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8名，公司董事蔚青先生因公出差， 

委托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部分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董事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对《关于综合授信额度反担保事项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董 

事局对该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除关联董事翦迪岸先生回避表决外，8名董事以 8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向华侨城集团公司（下称"华侨城集团"）提供反担保的关

联 

交易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华侨城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满足本公司 2006年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证本公司经营资金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本公司已于 2006年 2 月 10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下称"中行深圳分行"）

签订 

了《授信额度协议》，约定由中行深圳分行向本公司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4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依照中行深圳分行的要求，华侨城集团已为中行深圳分行授信额度提供了 40亿元担保。 

为了保障资产的安全，华侨城集团要求本公司以公司资产向华侨城集团提供 40亿元反担保。 

    本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商订了《反担保合同》的条款。本公司同意为华侨城集团提供反担 

保。 

    由于华侨城集团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 8.7％的股权（华侨城集团在股改中代垫的股份收

回 

后，合计持有 10.27％的股份），为本公司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华侨城集团公司是 1985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大型国有企业，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 

理委员会监管的中央企业之一，法人代表为任克雷先生。注册资本 2亿元，下属二级企业 14

家， 

其中本公司和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侨城控股"，股票代码：000069）为国内上 

市公司。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对象：华侨城集团公司  

  2、担保方式：反担保  

  3、反担保合同期限：2006年 2月 11日至 12月 5日 

  4、反担保合同金额：40 亿元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是为华侨城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担保的反担保。此次反担保有助于满足本公司 

2006年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和保证本公司经营资金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局表决通过，表决时关联董事 

予以了回避，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六、截至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0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0%。

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160万元。拟向华侨城集团提供反担保的金额为 40亿元。公

司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董事局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本公司拟与华侨城集团公司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六年四月十

七日 


